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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90 年代初期以来，事业单位进

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主要是通过鼓励

事业单位创收节支来调动事业单位的

人力、资产发挥优势，创收增收，减

少财政补贴，促使一部分事业单位由

全额拨款改为差额拨款单位，由差额

拨款改为自收自支单位，有一部分事

业单位实行了企业化管理，走向了市

场，但是，大部分事业单位改革的力

度并不大，造成人才的浪费，资产的

闲置，财政负担过重，事业单位改革

势在必行。
针对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存在的

问题，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

求，改革的总体思路是，把事业单位

改革作为整个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组

成部分，重新界定事业单位的职能，

把政府职能从事业单位收回，重新界

定事业单位的性质，属政府序列的归

政府，属企业的转为企业，彻底转变

“政事不分”的状况。同时制定相应的

配套措施，妥善安置好职工，按层

次、按系统、按经营分步骤地搞好剥

离，使事业单位逐步走向市场。主要

措施是：

对经营性、服务性、社会中介机

构、培训中心和科研（设计）院所等进

行整体改制。对这类事业单位的改

制，国有资产能够退出的要全部退

出，不能退出的要逐步退出。鼓励和

支持个人、民营、社会资金和其它资

金采取多种形式参与事业单位的改革

改制。对改制的事业单位实行股份

制、公司制和进行民营改造或组建国

有资本运营机构，按照《公司法》和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企业

法人治理结构，真正成为 “自主经

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

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对不便于整体出售的事业单位，

采取投资主体多元化、经济成份多样

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的方式进行公司

制改造，鼓励非国有经济参与事业单

位的改革改制。运作时可以根据事业

单位的不同情况采取 “增量吸股”、

“存量增股”、“租股结构”以及 “先售

后股” 等方式和途径，切实把事业单

位占有的国有资产盘活，激发事业单

位改革发展的活力，逐步将其推向市

场。
对那些性质相同、任务相近的事

业单位进行撤转并改，组建相应的集

团 ，打造联合舰队，实行公司制改

造，逐步将国有资本退出。如以广播

电视局有线广播电视传输网络为基础

可组建广电网络有限公司。报社可组

建报业集团。政府办公厅所属的各宾

馆、招待所进行资产重组，可组建国

有资产运营公司。对资产数额较大、

管理基础较好的教育 、 卫生部门实行

委托监管。以后根据情况逐步对经营

性较强的事业单位进行资产重组，改

制组建国有资产运营公司。
对隶属于政府的政策性投资公

司进行授权经营。政府所属的投资公

司都具有政策性投资职能，在各自的

投资领域内发挥了较大作用，目前，

已具备一定的资本运营能力。因此，

凡是提出申请，具备条件的这类投资

公司，可对其进行国有资产授权经

营，逐步成为国有资产运营机构，走

企业化 、 市场化运营的路子。
对于实行财政补助的事业单位，

除公益性的事业单位如实施义务教育

的中小学、党校、团校、妇幼保健院、

福利院、孤儿院、标准计量所等，以

及准公益性事业单位如普通高校 、职

业中专 、 各类艺术表演团体、社会公

益研究机构、技术监督站、质量监测

站等，要大力支持和鼓励创收、积极

为他们创造条件和优化环境，尽快走

向市场。
在事业单位改制中，要鼓励和支

持个人 、民营和其他资本参与事业单

位的改制，对国有产权转让价格应以

资产评估值为依据，购买时确有困难

的，可经国资部门核准后按评估价给

予下浮的优惠；对事业单位难以整体

改制或整体出售的，可将单位资产进

行分拆出售，既可采取实物形态分块

出售，也可采取价值形态分股出售；

事业单位改制后，已经批准的基本建

设项目按原渠道、原计划实施，对新

上项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给予

支持；可以按照国家规定标准用原单

位国有资产支付，也可将事业单位资

产向社会法人、企业法人以外的自然

人或内部职工集体、单位法人先出租

后出售，在双方协议约定时间内对租

赁的国有资产实施买断。
对供水、供电、供气、公交集团

公司等，全部实施国有资产授权经

营，既能保证国有资本出资人到位，

实现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与保值增

值，又有利于形成公用事业投资主体

多元化、运营市场化、发展产业化的

格局，拓宽融资渠道，理顺投融资体

制，减轻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

压力与企业对政府投入的依赖性。
（作者单位：济南市医学学会、济

南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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